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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4；9/12台北靈糧堂  詩歌智慧書      教師：吳獻章博士
詩篇

一、早期的詩歌

1.亞當之歌(創2：23)   2.雅各的祝福(創49)      3.紅海之歌(出15)

4.約櫃之歌(民10：35-36)   5.巴蘭之歌(民23-24)     6.摩西之歌(申32)

7.摩西的祝福(申33)      8.底波拉之歌(士5)     9.哈拿之歌(撒上2：1-10)

二、如何讀詩歌智慧書(詩歌智慧書的歷史解釋，見Donlad K. Berry，An Introduction to Wisdom and Poetry of the Old Testament. Ch.11-12)
A.歷史讀法：集中在哲學，文法，來源及編撰歷史(redactional history)

John H. Walton 認為詩篇的主題大衛之約(“Psalms：A Cantata About the Davidic Covenant，”JETS34/1【March 1991】21-31). 他主張：

1.導論：1-2篇--公義者之辯護；大衛王為神支持

2.第一部書：3-41篇--大衛與掃羅之衝突

3.第二部書：42-72篇--大衛之掌權

4.第三部書：73-89篇--亞述之危機

5.第四部書：90-106篇--內觀聖殿之被毀與出埃及

6.第五部書：107-145篇--為被擄歸回與新世紀讚美

7.結語：146-150篇--讚美

    此五卷都以頌榮-doxology-結束：Ps.41：13；72：18-19；89：52；106：48；150)

B.神學讀法

    James L. Mays 也指出詩1，19，及119篇貫穿全詩.Claus Westermann，Praise and Lament in the Psalms(Atlanta：John Knox Press，1981)，253，甚至以詩119篇為詩篇的結尾，為The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為全詩篇主題作注腳

此兩種容易被讀者主觀的立場所主導。

C.文學讀法：早期Rabbi Akiba 以midrash解經時，Rabbi  Ishmael(代表少數的聲音)說：【The Torah用人間語言】(Sanhedrin 64b). Robert Lowth 用新古典文學的觀念於聖經1899R. G. Moulton出版The Literary Study of the Bible來處理聖經的文學類別，影響到James Muilenburg的修辭批判學(Rhetorical Criticism).

Tremper Longman說：【文學讀法已取代傳統的批判方法，是解經史上的”paradigm shift”】(Christianity Today31【三月六日，1987】，27頁)

三、細談希伯來詩歌的文學特色(參W.G.E.Watson，Classical Hebrew Poetry：A Guide to Its Techniques. JSOT Supplement Series 26.Sheffield：JSOT Press，1986)

1.平行對偶(Parallelism)—思想平行，押意而非押韻。R. Alter(The Art of Biblical Poetry，7頁)認為這是詩體的最大特色，且認為第二行固定且強化了第一行平行句意思(24-25頁).他認為作者用語言強化的結構(Structures of intensification，62頁以下)使讀者注目到神(135-136頁)

   近代研究始自Robert Lowth(1753)，他將希伯來詩的平行分為三大類：

a.同意平行(synonymous parallelism)：詩1：1

b.反意平行(antithetic parallelism)：詩1：6

c.綜和平行(synthetic parallelism)：詩1：5

2.咬文嚼字(word play)：

a.略字(ellipsis)                    f.交錯(chiasm)

b.雙關語(paronomasia)：耶1：12-13    g.押韻(rhyme)

c.頭韻(alliteration)

d.重疊(repetition)

e.同義字(synonym)及反義字(antonym)

3.格律(meter)—平行詞互相對稱

3+3，或3+2(哀歌)

4.象徵比喻(imagery)：詩137：9

5.因果律(Cause-effect)及高潮(Climax)；詩22，132

6.古字、少見字、不加定冠詞、不用關係代名詞、不加直接受詞記號

例：詩127(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四。詩篇的種類

J. Clinton McCann，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Psalms. 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93，41將詩篇歸類為下面幾種主題：

耶和華掌權：2，95，96

耶和華的尊貴：117，150，8，100

讚美的活動：誰可以登耶和華的山，24，113，

低沈的禱告：130，3，13，88

認罪的禱告：51，32

報復、洗滌、憐恤的禱告：109，137，82，

確定的禱告：23，46，73

神的時空：48，122，90

彌賽亞詩：118，22，31，69

詩篇第八篇

五、篇中心神學主題：

1.詩篇的編己是被擄後君王詩的散布給以後全本詩篇的收集奠定方向—盼望將來的君王

2.所以在詩1後，詩2立刻引進”耶和華作王”的主題，並鼓勵信徒”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2：11).Walter Zimmerli 稱這兩首詩為”雙胞詩”(twins psalms). J. Clinton McCann，並認為95，96篇繼續耶和華為王的主題。

3.詩2(大衛之約被引進詩篇)，72(大衛之約被慶祝)，及89篇(89：46記載著大衛子孫的哭號)正好紀念大衛之約的失敗，詩篇第三卷於焉落幕

4.詩第四及五卷試圖回應詩89篇而編，並以”耶和華作王”為主題(詩93：1，95：3；96：10；98：6；99：1)，提醒讀者：莫依靠世上君王。因此”耶和華作王”為詩篇編輯者的中心思想（類似約作記中神的顯現，３８－４２章）。

5.歸向神之道(Ps.89)乃在認定神是王(93-99)，並行完全之道(101)，再到會憐恤受苦之人的神前哭號(Lament， Ps.102)，感謝那赦免人罪的主(Ps.103)，讚美那全能的(詩104)及曾救拔以色列(詩105)的神，並自己認罪(詩106：6)。第四卷在附上頌榮-doxology(106：48)後結束。

6.字母離合詩(Acrostic Psalms)145篇 大衛以神的奇妙作為(4-7節)，憐恤慈愛(8-9節)，威嚴尊榮(10-12節)，供應(13-20節)。最後以世上君王身份鼓舞”凡有血氣的”都要讚美耶和華(145：21)，讚美的聲音從146到150，全書以Halleluah高聲中收場。

7.惟新約讀詩篇明白指為彌賽亞(路24：44：徒4：25-27；13：34；來1：5；5：5)。在詩篇讀到大衛時，留意可能指的是耶穌(太22：44-45及詩 110)。就連詩2篇也表明神所設立的不是人間君王，乃是彌賽亞(2：2)。上帝沒失敗，失敗的是人。在人的失敗(被擄外邦)後，神設立祂的救贖。

六、受苦詩/彌賽亞詩：詩22

    和詩3、13、88、130同，此詩包含從抱怨、祈求(v.1-21)，轉到讚美(vv.22-31)。此詩確定神靠近在深淵中的人。早期學者認為此詩為兩個完全不同的詩組成的(Duhm，Cheyne，Kautsch-Bertholet，H.Schmidt)。原因是對22節的不了解。形式批判學(Form Criticism)認為前半為被神遺棄、將死的王所寫，後半為任國王感恩之詩(A.Bentzen)

結構(J.Clinton McCann，Jr. A Theological Intoduction to the Book of Psalms [Nashville，TN：Abingdon Press，1993]，168-175)

題目：十字架的道路

主題：苦難之路極難走，卻是榮耀之路

對象：受苦的信徒

大綱：

A：十字架的道路為受苦之路

十字架的道路多哀哭

1. 哀歌--(v1-11)

抱怨(v.1-2)


回憶過往(以色列)(v.3-5)

抱怨(v.6-8)


回憶過往(自己)(v.9-10)

***當神在寶座上時(v.3)，詩人卻是個被藐視的蟲(v.6)—諷刺

結果：神遠離、沒人幫助(v.11；參v.19)

2. 哀歌二(v.12-21)—更可怕的遭遇

抱怨(v.12-13)：sbb


死亡鄰近(vv.14-15)：骨頭、心、精力、舌頭、牙

抱怨(vv.16ab)


死亡鄰近(vv.16-18)：手、腳、骨頭

結果：求神不要遠離、不要不幫助(v.19；參v.1；v.11)

B：十字架的道路是榮耀之路


苦難的終點是榮耀


a.苦難使歷史變成真實(v.3，”以色列的讚美”；v.22-26有四次        “讚美”)


b.苦難化哀歌為樂歌(v.15：苦難是神所允許的；v.25：讚美之來源也是神；v.26b：信徒可在任何景況讚美神、”永遠活著”；參腓4：10-14)


c.苦難轉死亡為復活—彌賽亞的死裡復活是掌王權之道(v.27-31)；凡活人(v.29a)、死人(v.29b)、未出生的(v.30-31)

C：十字架的道路是通路

從山窮水盡到柳暗花明的轉捩點：

1. 因認識惟有神是我的幫助(v.19)

a. 自己：為什麼不救我(v.1；ysah)

b. 敵人：神不會搭救他(v.8；nzf)

c. 自己：求你幫助(v.19；yzl)、救我(v.20；nzl)、救我(v.21；ysah)

2. 因認識神是我犯難中的幫助希伯來文21b節直譯：從野牛的角你己經應允我。

a.神有耳朵垂聽受苦人的呼求(v.2”你不應允我”變為v.21”你己經應允我”；及v.24”那受苦之人呼籲的時候他就垂聽”)

b.苦難到盡頭必有神同在(林前10：13)

與新約的關係

v.16

   MT “like a lion my hands and feet”缺動詞

Symmachus “as they were intending to tie”
LXX(Syriac) “They digged my harns and feet”(皆為dig，irm pierce)

Aquila “They bound me”
 猶太人有把彌賽亞塗迷糊的趨勢。Driver/Kraus/KBL認為應加動詞v.29a MT committee/Kraus 建議為”地上一切豐肥的人必只對祂下拜”v31LXX，”我【大衛】的後裔必事奉祂”
七、禱告詩：詩132

詩132

題目：危險的禱告

前言：(1)主角的轉變：v.1-v.10是禱告者的聲音：

                 v.11-18 是神的回聲

    (2)驚天動地的回答：a.神鏗鏘 有聲的回答：「憑誠實起誓、必不  反覆。」

                     b.神斬釘截鐵的應允：v.11-18有6次”我要”。

主題/大綱：虔誠的禱告是危險的，因為會驚天動地！！！

對象/目標：不常禱告或有心學禱告的信徒

A：驚天動地的應允來自驚天地的禱告

1.禱告的人(the man of prayer，v.1-v.7)

a.環境/學校：在苦難中(v.1)

b.心志：仍定晴(v.2平行；同義字：起誓、許願)，不放鬆(v.3-v.4有4次”不”)，堅持(v.5，平行”直等…尋得…尋得”，v.6”尋見”)

c.目標：為敬拜(v.7)

2.禱告的內容(The content of prayer，v.8-10)

a.為神的同在(v.2/v.5平行：”耶和華..雅各的大能者”；v.5，同義字：所在、居所；v.8”約櫃、安息之所”)

b.為神的子民(v.9，”你的祭司、你的聖民”)

c.為神的彌賽亞(v.10，”受膏者”)

B.驚天動地的禱告必有驚天動地的應允
1.合神心意的禱告必應允(v.11-18)

a.神的同在的應允(v.13-14)

b.神的子民的應允(v.15)

2.神的應允常有驚人的超過(v.15)

3.神已賜下驚人的應允—彌賽亞(參v.10，”受膏者”)

a.彌賽亞的身份及國度(v.11-12，”大衛所生”，兩次”寶座”；參撒下七章的”大衛之約”)

b.彌賽亞的工作：救恩與審判(.17-18)

約伯記

撒旦的作為：

1.目的就是為拆毀人神間的團契(1：9-10；2：4-5)(此正好是創世紀3章的寫照，林後2：11)

2.手法不僅殘忍(才5節，1：15-19，就有四次打擊，且四次留下一個人：惟有我一個人逃脫、來報信給你”，1：15，16，17，19；回去的這人，就是為去刮掉約伯對神的信心)，且接連打擊(不留空隙—三次提及”他還說    這話的時候”，1：16，17，18)，打擊一次比一次厲害(最後是約伯所最關愛的孩子(1：19；1：5)，最可怕的，是撒旦的手腕極為隱藏、借刀殺人、暪天過海：借示巴(1：15)、神(1：16)、迦勒底人(1：17)，使人怪罪於神(2：10)，我們可知他的作為(林後11：14)

3.不是可以為所欲為(1；12-13；2：6-7)

約伯記與苦難，參中信，痛定思痛；中信海宣，透視苦難

約伯記結構與大綱：見Sawyer， Westermann(見EBC 4：848).

三友之對話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以            4-5章               15章                  22章

利            5：17                 15：6                  22：21-28

法    受懲罰者有福(約伯無辜？)   約伯口自定罪          須悔改(22：21-30)

動機：        安慰(4：2-6)            責備(15：2-6)           定罪(22：2-9)

勸找神：       5：8，27                                    (反駁22：13-20)

約伯回應：      6-7章              16-17章                22-24章

比             8章                 18章                  25章

勒            8：3-7                 18：19                  25：4-6

達    安靜等，如果沒罪(沒死，不必怕)  喪子是罪惡證據        你如蟲之罪人

動機：         警告(8：2-4)           定罪(18：2-4)                定罪

勸找神：        8：5-7

約伯回應：      9-10章              19章                     26章

瑣             11章               20章                    無可救藥？

法            11：3-5               20：28-29

           趁早悔改，否則..          惡有惡報                (還有什

動機：         定罪(11：2-6)           該死(20：2-3)            麼好說的？)

勸找神：       11：3-5

約伯回應：     12-14章               21章

約伯的回答乃哀歌、訴訟、懇求、讚美神之詩、聲明自己無罪…….的混合


3：9，受苦的約伯【盼亮卻不亮】
    4：6，以利法說：【氣的盼望不是在你行     事純正嗎？】

    5：16，以利法：【貧寒的人有指望。】

    7：2，約伯：【雇工盼望工價。】

    7：6-7，約伯：【我的日子….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不滿約伯如何反駁老前輩以利法比勒達加入口水戰…
  8，13比勒達：【凡忘記上帝的人，景況也是這樣，不虔敬的人指望要滅沒。】

以利戶的三次申辯：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抱歉           32：6-22

勸勉聽         33：1-7        34：2-4

呈現約伯立場   33：8-11       34：5-9        35：2-4

反駁/教導      33：12-30      34：10-30      35：5-15

挑戰約伯回答   33：31-33      34：34-37      35：16

學者對以利戶的貢獻仍有爭議，Donald Gowan認為”「Elihu」is not the hero of the story who resolves the dilemma by his superior gifts of wisdom. He really has nothing new to say；even his most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suffering for disciplinary purposes，has already anticipated by Eliphaz （5：17-18）. All hiswords demonstrated that Job and his friends have in fact exhausted the resources of wisdom. “（”Reading Job as Wisdom Script”，JSOT 55「1992」，96）但以利戶確實訴諸於神的創造全能，是超越約伯三友的論調的。

全書關鍵性的問題（Clines，Job 1-20，xxxviii）：

1. 為何有苦難？

2. 受苦的人是否無辜？

3. 受苦時該如何？（第一~二章，與第三章後的詩歌體，約伯有不同的反應）

4. 惡者受罰嗎？（上帝公義嗎？）

Narrator說：因著敬虔，約伯得祝福。但撒但說：上帝用祝福，所以約伯敬虔。

Narrator說：敬虔的人也難免苦難。成功神學沒有依據。但是苦難是神特別允許的才有，不是常人配得的。且當事人往往不知原因，正如約伯（不是經文的讀者）不知原因。因此不要太快給別人苦難找原因（如約9：1-3）

三友苦難觀：

僅有惡人受苦，神學根基：因果報應。

以利戶的苦難觀：苦難是神對人說話的管   道。苦難如同啟示，使人被神恢復。

約伯（十一次回答中）：困惑、不解，無所依靠，甚至不能依靠神，無一能說服他的，是自己的無辜。

三友的動機：

試圖為神解套申辯（至少比懷疑主義者David Hume更好：上帝無情，讓約伯受苦上帝無能，保護不了義人），以自我因果觀套在神身上，將神放在人的腦袋盒裡。且不容許神所造的皆是好的，卻以哲學的論調來解釋神，使真神被人腦筋所造的神所遮蔽，教受苦之人見不到神本身，為此，神必須現身（當然，神也能用任何人達到祂在義人身上的計劃）。

約伯太太的角色 ：經文只有2：9，傳統上對她有褒有貶，經文是褒抑貶，不清楚

約伯記28章

特徵：

1. 全書的樞紐。

2. 內中沒有怨言、爭論、指責。

3. 內容的焦點，令人詫異的，不是苦難，而是研究探討智慧，是智慧詩。

4. 約伯及三都曾試圖以智慧說服對方，惟有此章卻堅持惟有神才是智慧的源頭，它將此約伯記躋身詩歌智慧書之林（還是第一本）

5. 此章連貫第一章、第二章（1：1，8；2：3；28：28；37：24），因此，使讀者對尋求受苦源頭、上帝是否公義的衝突中解套出來思想苦難的另一空間—神的智慧，使苦難中者跳出苦難圈，舒暢於神智慧的清風中。

本章（28章）結構：因vv.12，20”然而，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分為：

A.1-11節：人（含科技文明）找不到真正的智慧

a. 從地土裏取貴重金屬（vv.1-2，5-6）

b.到地底下去(v.3)

c.人看不見的深處(v.4)

    c’動物看不見的深處(vv.7-8)

  b’到地底下去(v.9)

a’從地土裏取貴重金屬(vv.10-11)

B.12-19節：珠寶不能與智慧比

a智慧難尋(vv.12-14)

 b.智慧的價值比寶物更高(vv.15-19)

C.20-28節：真正的智慧單屬神

a.智慧難尋(vv.20-22)

b.智慧為神所識—得智慧之途：敬畏神，遠離惡事。

約伯記的神觀：

1. 神深切關心人的義。神關心義人。

2. 神的保守是公義的結果，而撒旦卻視神的保守是人公義的原因（2：3-5）。

3. 個人的受苦不完全是罪（太5：10；彼前1：7）

4. 個人的”善果”（約伯31章）不能因而達神的義（40：8）

5. 神的公義彰顯在祂的創造中(38-42章)

6. 十字架是神公義慈愛的交會點

約伯記的人觀：

1. 沒有神的人，是可憐的(約15：5)。我們需要常常朝見神(42：1-6)

2. 人是渺小的，神是偉大全能的。

3. 人的安全感在神，不在金錢、物質、工作、家庭..(腓3：8)

4. 公義不是人生的一切，否則沒有十字架受不公平待遇的耶穌所帶來的救恩。

5. 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需有十字架的眼光（加6：14-15）

6. 義人的禱告是需要、有功效的（伯42）
從約伯記看輔導受苦的人之策略

失敗的輔導：

1. 單以因果論斷是非

2. 缺同情心（羅12：15）
3. 先存成見，又為自己立場辯護，過於協助人解決困難

4. 不要陷入比勒達的框框––認為”昌盛”必會隨著悔改而來－－此是成功哲學。人受苦不單是為本人蒙福，財物的損失不一定是神憤怒的報應。其實，順境易叫一個人離開神，約伯於29章誇口（為了辯護自己以為義，叫神因而陷入不義）自己的行為，因而自第五節後，神不見了：

a.過往的福份（vv.2-6）

b.以往的尊榮（vv.7-10）

c.約伯的義行善舉（vv.11-17）

b’再數其尊榮（vv.21-24）

a’未來的福份（vv.18-20）

5. 教條主義

6. 一味叫人悔改如瑣法，建立在為一一個受 苦的理由：罪。

以利戶的輔導策略

1. 正確的態度：

謙卑靜聽，辯才無礙

熱愛真理

聖靈催逼，大公無私（雖有三次大發義怒，32：1-5）

2. 對症下藥：

A. 回答”神攻擊無辜的人嗎？”（33章）

a神比世人更大（v 12）

b神有隱藏自由（v 13）

c神有啟示的恩典（vv 14－18）

d神有懲罰權柄（vv 19－33）

B. 回答”神不講理嗎？”（34章）

a神絕對公平（vv 10－15）

b神完全認識人（vv 16－30）

c神試驗義人（vv 31－37）

C. 回答”神賞罰不明嗎？”（35章）

以利戶認約伯犯了二個錯誤：以為自己比神更公義，不犯罪於我有何益處？

   以利戶平衡約伯的神觀，神不單是一個可的審判官（他否定了約伯所認為惡人不會受罰的主張），更是一個偉大的教師。

D 用大自然的偉大，讓約伯的目光從自己轉向神，看見造物主的偉大。

結論：以利戶進入約伯的思想體系，動搖了受苦之人易有的自憐、自以為義的自我中心，引導約伯進入神本中心的思想。

批評：但以利戶似乎有猶太教的神學架構－－敬神而遠之，神超然不可侵犯（哭牆）此神學觀點重神的transcendent（超然）性，而忽略神的immanence（內住）性﹒故在約伯的31章對神發誓（oath to god，亦即，神啊，我是如此正義，你該對我有答覆吧？此表示約伯寧可如同哈巴谷般，直接質問神！等待神的公義的解賞或審判－－約伯的懊悔，40：4－5，42：6，就是為自己多說話懊悔！其實，約伯豈能在全能公義又慈愛的神前自以為義），及以利戶32－37章的話後，神乃直接回答約伯（不同於三友及以利戶的神學觀點，神乃樂意對人說話，神是可親近的）。38－41章所彰顯的神是既超然卻可親近的。

一些建議：

1勸告受苦者不要單看難處因那使視線錯亂對神懷疑。

2告知勝苦難之祕訣：抓住神，仰望神（看信心偉人傳，像希伯來書11-12）

3發揮全教會肢體間之愛，使得教會成為屬靈的醫院，特別動用專業人士（如醫療輔導小組）.但是留心，世俗的輔導有其限制，因著  其前提不在帶領人與神、與人和好，正如Larry Crabb 在Effective Biblical    Counselling中說：【We spoil the Egyptians（=世俗心裡學）】，他結論說：即使所謂的專業輔導往往沒有達到目標。破碎的心靈最需要的，是基督身體的愛。（見Erwin Lutzer， Pastor to Pastor. Grand ，MI：K，1998.66-77）

4任何人若想得認真得到苦難之解答，會得到神。約伯沒有得到苦難的原因，但是卻到神。Leo G. Perdue 在他的Wisdom & Creation （Nashiville：Abingdom，1994）說：”..the book explores， not the question of innocent suffering， but the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God as creator and sustainer of the world. The suffering of the righteous leads to this larger question of God’s nature and character”（129）

   約伯1章記載神所愛的僕人卻是義人：不好色（vv.1-4），不虛謊（vv.5-8），不淫亂（vv.9-12），不欺壓(vv.13-15)，不虧負（vv.16-23），不貪婪（vv.24-25），不迷信（vv.26-28），不懷恨（vv.29-30），不吝嗇（vv.31-32），不假冒為善（vv.33-34），不剝削（vv.38-40）.此些自白正是為何神稱他為”敬畏神，遠離惡事”具體表現.

（最後一關：如何原諒得罪你的人，見和好）

約伯的懊悔

    40：4-5；42：5-6懊自己的，不是罪，而是自己的急難中的多言多語，Leo G. Perdue（Wisdom & Creation， Nashiville：Abingdon， 1994， 181）認為約伯懊悔自己竟然膽敢去咒詛神的創造及創造旳主（3章；羅9：14-21）

   最後辯明你我人間冤屈的，是公義的神：

  3：9，受苦的約伯【盼亮卻不亮】。

  4：6以利法說：【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嗎？】

  5：16，以利法：【貧寒的人有指望】

  7：6－7，約伯：【我的日子…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不滿約伯如何反駁老前輩以利法比勒達加入口水戰…
  8，13，比勒達：【凡忘記上帝的人，景況也是這樣，不虔敬的人指望要滅沒。】

  38，5上帝：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Scott B. Noegel，Janus Parallelism in the Book of Job. JOSTS 223. Sheffeld Academic Press，1996，132）

如何透視苦難：

1.認識神的主權（1：6-12）

a. 神允許撒旦試探的限度

b. 神明白人所能受的限度

2.洞察撒旦的作為（1：13-19）

a. 趁人不備連連打擊

b. 遮掩真相徹底毀滅

3.尋求得勝祕訣（1：1-5；20-22；28：28-29）

a. 敬畏神遠離惡事

b. 信靠仰望求問等候神

一位偉大的人，不是他做多少偉大的事，而是肯讓偉大全能的神，透過他行多少事。

